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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四年級下學期進行；

2. 幼兒園教保實習，必修4 學分，320 小時；

3. 機構實習，必修 5 學分， 400 小時；

4. 由本系安排校外實習場所，學生於規定時間內實習之，並於實習期間

參與本系所安排之返校實習討論。

全學期實習



實習課程實施流程



實習前宣導
(6月中旬)

網路調查學生
選區意願

(暑假)

計算教保核心課程成績、
統整選區意願(附錄五)

(暑假)

資料確認簽名(附錄
五)(開學後兩週內)

實習會議討論各區
域開放園所與名額

(會滿足學生意願)
(10月中旬)

依序教保核心課程成績
排序決定選填順序

1. 分數、名次相同者當
天協調抽籤順序

2. 海外實習生無需選填
(10月底前)

實習名單確認、實
習單位報到
(12月底前)



1.依序教保核心課程成績排
序決定選填順序

2.加分：系上學習護照時數，
每1小時加計總分0.25分

(分數、名次相同者
當天協調抽籤順序)

計算分數依據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負責單位
備註

學生 老師 系辦

機

構

實

習

第一階段(見習 2 週) 
1. 完成實習座談會 V V V

1. 學生適應情形
2. 試教教案討論
3. 其他

第二階段(實習16週)
1. 完成實習作業
2. 試教 5 次
3. 實習訪視依據本校學生
校外實習辦法規定執行

V V V V V V V

1. 訪視及檢討學生試教活動
2. 實習問題研討

實習進度表



校外實習專區



實習相關事項



(一)參加實習座談，以確實瞭解實習的各項規定及實習期間的各種問題。

(二)實習前與實習機構約定時間，由本系實習指導老師帶隊拜訪實習單位，洽談實習事
項，實習生必須攜帶實習計劃書及校外實習報到書。

(三)在指定時間內填交實習報到書、計劃書，逾期經一次公佈催繳，資料仍不齊全者，
當學年度不予安排實習。實習計劃書經本系實習指導老師閱畢確認後，交予系及實習
機構各一份。

(四)實習機構已派定，若有特殊原因不能前往時，應在實習前三週以書面報告系主任，
申請更改之。

實習生實習須知-實習前



(五)實習期間應遵守機構之人事規則，準時上、下班，並接受該機構主管及輔導老師
之指導。實習期間曠職達實習時數三分之一（含）以上，該階段之實習以不及格論。

(六)實習開始後，若無法於實習期間完成實習者，應先電話告知本系指導老師，並於
一週內補送書面報告。該學年未能如期完成實習者，應於開學註冊時主動辦理退選，
並仍需依畢業資格規定，補完實習學分。

(七)實習期間盡可能避免遲到、早退及請假或缺課，不得隨意請假。若因故必須請假
時，需先以書面向機構及系雙方請假，並應補足時數。若有特殊情況者，應提出申請
並經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實習生實習須知-實習期間



(八)遵守與實習指導老師約定之時間、地點，準時參與個別或團體的實習討論。若
有特殊原因不能參加者，需事先以電話聯繫並補上證明。但如遇重大事故能提出具
體證明，並經實習指導老師同意，送經系主任核可者，得以請假論。實習期間若有
任何問題，應主動向學校及實習機構報備及諮商。學生在實習期間若有不當行為，
損害校譽，經查證屬實者，除實習成績不及格外，亦應負學校校規之處置。

(九)實習期間各項費用自理，且應於實習間至少投保意外險，並由本系審核，其保
費自行負擔。凡已有保險者，可於提出證明後，簽署切結書，予以免投保團體險。
獲學校經費補助者，則不在此限。

實習生實習須知-實習期間



(十)實習作業應按時繳交給指導老師評閱。若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機構主管或輔導
老師認為必要時，得依實習需要增加指定之作業。實習結束後，以實習機構為單
位，完成實習成果報告。

(十一)實習期間若因個人學習之需求，需於實習機構內蒐集資料或運用相關資源，
需先向實習指導老師說明，經認可之後再向實習機構提出申請。獲實習機構同意
後，方可為之。

實習生實習須知-實習期間



(一)公假

(1)學生實習期間應盡量避免請公假。

(2)學生因公不能實習者，需填具公假單於一星期前送交指導老師，並會送實習單
位，以便查核。

(二)病假

(1)實習學生凡因病不能實習者須持區域醫院醫生證明向實習單位主管及指導老師
請假，並應於上班前設法先報告實習單位主管及指導老師，並將請假單寄回（或
交給）指導老師。

(2)實習期間如需就醫診治或突患疾病時，應先向實習單位主管、指導老師請假。
准假後方能離開，並補辦請假手續。

實習請假規則



(三)事假

(1)實習期間非特殊嚴重事故，不得准予事假。

(2)實習學生凡因事不能實習時，必須先持家長證明向實習單位主管請假，批准後
方可離開。

(3)偶發事件得以電話向實習單位主管及指導老師請假後，准予補辦請假手續，否
則以曠班論處。

(四)喪假、婚假、分娩假、流產假之請假與核准日數，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
請假辦法辦理」。



(五)其它請假注意事項

(1)學生請假一律填寫實習請假三聯單，並送回系上以完成請假手續。

(2)請公假學生於請假日前完成請假手續。

(3)請假未滿 4 小時以 0.5 日計算；5-7 小時以 1 日計算。未按手續辦理請假獲准
假前離開實習單位者，請假日數以 4 倍計算。



(一)一般請假(包括病假、喪假、事假)：依請假時數補足所缺之實習時數。不足四小時者
（以單日計算之），以四小時計算；超過四小時以一天計之。

(二)曠班：超過機構規定之入園時間 15 分鐘以上者。依曠班時數 3 倍計之。補實習方式，
以單日計算應補實習之時數（不足四小時者，以四小時計算；超過四小時以一天計之，
以此類推），不得累加總時數後再計算應補時數。

實習補實習規則



(三)補實習應於實習結束後兩週內完成。

(四)補完時數者得填寫『補實習證明單』呈補實習單位主管核簽，再將補實習證明單
連同請假單第一聯送交實習指導老師。

(五)遲到：超過機構規定之入園時間 15 分鐘內（含）。遲到 1 次應補實習 1 小時。
於實習結束時統計遲到次數，補足時數，不足四小時者，以四小時計算；超過四小
時以一天計之，以此類推。



(一)實習指導老師評分佔學生實習成績總分 50％、實習機構評分佔 50％。

(二)除喪假、分娩假、流產假、公假，請假日數累計超過應實習時數的三分之一，
應停止實習及辦理重修。

(三)若請假有不實者，一律以不及格處分。

實習成績評量



實習這學期，若「選課或其他必修課」，則退雜費5分之1，如：

雜費2200*1/5= 440元。

但若師培有課(例如晚上)、或有必選修課，則學校無法退費。

實習雜費退費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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